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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16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3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股份”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大商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404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本公司及控

股股东、财务顾问对工作函涉及的内容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大部分存在同业竞争业务的控股股东资产收益率低于上市公司，自贡、河南等地亏损较为严重。 请公

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

（1）最近三年同一地区、相同或类似业务和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毛利率、资产收益率等；

回复：

大商集团与大商管理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仍在营的商业零售类业务和资产的最近三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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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公司及控股股东认为，根据实体零售行业的特点，处于同一地级市且业态相同的门店构成同业竞争关系；基于

此判断公司与控股股东构成同业竞争的门店为14家：大连商场、庄河千盛、沈阳千盛、金石滩大商、大商交电分公司、大商

鲜生超市、千盛百货东港店、郑州紫荆山百货、河南超市连锁（4家）、自贡新玛特、大连二百大楼、抚顺新抚新玛特、麦凯

乐+新玛特盘锦店、开原新玛特。

注2：上述分公司主体因无净资产数据，故未列示资产收益率。

注3：大商鲜生超市中大连绿波店已于2019年8月闭店，目前剩余2家。 郑州河南超市连锁中富田店已于2020年3月闭

店，目前剩余3家。

注4：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呼伦贝尔友谊、满洲里友谊以百货业态为主，包含部分超市业务，但超市业务不单独进

行核算，列示的经营数据为门店整体业务数据。

（2）对于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中盈利较好的，说明未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出售的具体原因。

回复：

从上表统计的净利润数据来看，上述涉及同业竞争的主体共14家，最近三年均盈利的有9家，其中6家盈利门店最近

三年平均净利润低于1000万元，盈利超过1000万元的为大连商场分公司、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分公司和沈阳千盛子公

司3家，近三年合计平均净利润15701万元，占近三年均盈利门店平均净利润总额的84.2%。上述门店未注入上市公司或对

外出售的具体原因如下：

门店类型 归属单位 门店简称 法律形式 业态 地区

物业

权属

未注入原因

盈利较好的门

店

大商集团 沈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沈阳

自 有

（ 租

赁 子

公

司）

该店使用自有物业

经营，如直接进行收

购则涉及物业资产

评估增值，收购成本

较高；此外，沈阳千

盛使用的子公司物

业因历史遗留问题

存在产权瑕疵（详见

本报告附件1《沈阳

千盛物业产权瑕疵

的说明》）。

大商集团 大连商场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此二店为分公司形

式，不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无法直接进行

股权收购；直接收购

资产又涉及物业增

值较高、交易税费较

高问题。 另外公司认

为该类物业资产多

为经营多年的成熟

商业物业， 增值较

高， 但随着城市商

圈、 零售业经营模

式、居民消费观念和

模式等变化，该类商

业物业的升级潜力、

对经营业绩的贡献

潜力相对有限，因此

公司对收购大量物

业资产持较为谨慎

的态度。

大商管理

麦凯乐+新玛特盘锦

店

分公司 百货+超市 盘锦

租 赁

集团

盈利一般的门

店

大商集团 大商鲜生超市 分公司 超市 大连 租赁

该类门店营业收入

总体上处于下降趋

势，收购时业绩承诺

的可预见性较差，且

按照评估值测算的

投资回报率较低，收

购后可能存在评估

价值与经营价值不

匹配的情况。

大商管理 大连二百大楼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租 赁

集团

大商集团 大商交电分公司 分公司 电器 大连 租赁

大商集团 庄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大连

租 赁

集团

大商管理 抚顺新抚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抚顺 租赁

大商集团 千盛百货东港店 子公司 百货 丹东 租赁

大商管理 开原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铁岭 自有

注：大商股份于2013年初曾启动发行股份收购大商集团、大商管理的商业零售类资产重组工作，但该方案最终未获

股东大会通过。 鉴于当时发行股份收购失败的经验教训，成熟商业资产在经历过快速增长后将回归常态，对上市公司业

绩持续增长贡献不大，而且零售行业是充分竞争行业，如果竞争激烈，将面临系统性估值下行风险，中小股东对此认可度

较低。 结合公司股本结构、交易成本、现金收支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公司及控股股东在承诺期间未采取发行股份收购上述

优质资产的方案。

对于上述优质门店，控股股东优先考虑置入上市公司，承诺期内未制定对外出售的计划。

财务顾问意见：对上述涉及同业竞争资产的财务状况及未实施资产注入、未对外出售资产的情况说明不存在异议。

二、公告披露，大连商场、大连大商集团交电分公司等盈利较好的主体，在法律主体上为分公司，资产边界不清晰，暂

时不适合直接进行股权转让。 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1）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以及具体情形；（2）对上述资

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计划安排，是否已形成具体分立或整合方案，以及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回复：

（1）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以及具体情形。

边界不清晰的主要资产为六家以分公司形式存在的门店，分别为：大连商场、金石滩大商、大商鲜生超市、大商交电

分公司、大连二百大楼和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 上述主体为分公司，单体报表的账面净资产为0，且共用母公司后台管

理，无法直接确定其资产或业务价值，也无法直接进行股权转让。

（2）对上述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计划安排，是否已形成具体分立或整合方案，以及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

况。

1、对于上述分公司形式的盈利门店，将细分为两类，一类为自有物业或租赁大商集团物业的，一类为租赁第三方物

业的，对于前者将采取分立的方式或将业务置入已有的独立法人中，形成独立法人后实施资产注入，对于后者则将按区

域设立新的运营管理子公司或将业务置入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再实施资产注入。 另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将甄别各门店

的自有物业资产，对增值较高、评估价值与经营价值不匹配的物业资产与经营权分离，以符合注入公司的条件；分离后的

物业将依据物业的市场销售情况选择置入大商股份、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出表或售予无关联第三方。 由于公司分立及资

产剥离的复杂性，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尚未能实施上述工作。

2、公司和控股股东对上述分公司形式的盈利门店拟定了分立和整合的实施方案。 基本计划如下：①由于物业增值额

特别大、税负特别高，拟对大连商场实施经营权与物业所有权分离，大商集团作为物业持有方，新设立子公司进行商业运

营并托管给大商股份，在经营稳定后注入大商股份；②由于大商鲜生超市、大商交电分公司、大连二百大楼均位于大连，

将该等经营管理团队全部置入新设立的经营管理子公司或变更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并托管给大商股份， 在经营稳定

后注入大商股份，原分公司主体注销或不再从事商业零售业务；③将麦凯乐+新玛特盘锦店进行分立或业务置入独立子

公司，经营稳定后注入大商股份。 ④由于持续亏损，将金石滩大商物业主要用于出租，其中涉及商业零售的部分交给大商

股份进行经营，金石滩大商不再从事商业零售业务。

目前以自有物业开展业务的主体若进行物业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注入上市公司， 分离后的门店需以租赁方式继续使

用原有物业进行经营，会增加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控股股东将信守《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规

范实施关联交易定价及决策流程，维护大商股份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将伺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

品将相关物业出表、售予无关联第三方或选择置入大商股份。

公司将优先进行物业与经营权分离、分公司分立的相关工作，在分立、业务整合完成后，将积极开展业务托管工作，

待托管资产经营稳定后，结合涉及同业竞争资产的经营状况，从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发展的角度，

积极履行承诺，在承诺期内注入大商股份。

财务顾问意见：大商集团、大商管理涉及同业竞争的资产中分公司形式的主体共6家，其中5家盈利，该等盈利较好的

主体，在法律主体上为分公司，资产边界不清晰，暂时不适合直接进行股权转让。 对上述边界不清晰资产的具体情况及其

工作计划安排的说明不存在异议。

三、公告披露，大商集团所属店铺资产包含自有物业，转让预计将产生高额的税赋及交易成本，且根据目前的经营状

况，物业价值与经营价值不能完全匹配，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具体税赋及交易成本的构成和金额，是否构成延

期解决同业竞争的合理理由。

回复：

在涉及同业竞争资产中，大商集团所属店铺资产包含物业的有5家：大连商场、沈阳千盛、庄河千盛、金石滩大商和开

原新玛特。

以下税费测算以体量最大的大连商场作为示范。 假设采用资产交易，大连商场交易价格为11.3亿元（参照以大连商

场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时的评估价格），大连商场的账面固定资产原值为1134万元，则增值额11.2亿元，增值率110倍，适

用税率为物业增值额的60%，则出让方需缴纳土地增值税为6.7亿元。 此外，出售房屋需缴纳6%的增值税，金额为0.68亿

元，城市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0.07亿元，购买方需缴纳3%契税，金额为0.34亿元。最后，增值产生的收益需缴纳25%的企业

所得税为0.95亿元，交易双方需按照合同额的0.05%缴纳印花税为各56.5万元；综上所述，11.3亿元的资产交易将发生8.75

亿元的税收成本；

假设采用股权交易，则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可以不必发生，主要为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假设交易成本为0.1亿

元，则企业所得税预计为2.8亿元，印花税为各56.5万元，综合税负2.81亿元。 此外，交易成本除了税收，还有审计、评估、财

务顾问费等成本，但相较而言，税收是主要成本。

综上，对于大商股份而言，由于大商集团持有物业时间较长且均有显著升值，将导致收购控股股东同业资产的交易

价格较高，而其经营产生的净利润根据资产评估值测算的投资回报率较低，物业价值与经营价值不能完全匹配，在收购

后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对于控股股东而言，物业增值将形成高额的税负。 因此，直接将包含物业的同业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将形成很高的交易成本，现金支出金额和压力较大，对公司和大商集团资产注入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构成了不利影

响。

财务顾问意见：在不对物业权及经营权进行分离的情况下，大连商场等资产或股权的转让价格较高，且将产生较大

额的税负，税收支出占本次交易额的比重较高，对大商集团资产注入方案的决策和实施产生了不利影响，交易成本较高

及经济性方面的考虑作为导致大商集团在承诺期间未能完成资产注入的理由之一具有合理性。

四、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说明，承诺期间大商集团为解决同业竞争所做的资产清理等具体工作和进展，并明确

后续具体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

回复：

1、承诺期间大商集团为解决同业竞争所做的资产清理等具体工作和进展：

（1）在承诺期间，大商集团陆续关闭部分店铺，包括部分店铺关闭后转由大商股份经营，客观上使同业竞争情况得

到部分解决。 2017年至今，大商集团关闭了自贡南湖千盛、自贡新玛特富顺千盛、大商鲜生（集团）绿波店、河南超市连锁

富田店等与大商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门店；大商集团天河百盛闭店后交大商股份经营（麦凯乐西安路二店）。

（2）在承诺期间，大商股份和控股股东对大商集团、大商管理的所有商业类资产进行了梳理，以地级市为单位，对在

同一地区存在同业竞争的门店进行了甄别。 2018年8月，在财务顾问的帮助下，大商股份及控股股东制定了分三步骤解决

商业零售类资产同业竞争问题的方案，旨在将控股股东同业资产（无论是否涉及同业竞争）分步骤、整体性置入上市公

司：①大商股份以现金收购大商集团河南地区全部门店及大连地区部分门店；②在前述交易完成间隔12个月后，以现金

加股权的方式收购大商集团和大商管理旗下剩余涉及同业竞争地区门店，并配套募集资金；③整合其它非同一地区（即

不涉及同业竞争）但属于同一业态的资产。在推进第一步资产收购的过程中，经测算发现涉及的物业资产增值大，带来的

税负等成本较高，将给上市公司带来较大的现金流出、大商集团带来较大的税负压力；同时河南地区门店亏损严重，收购

后产生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较大， 直接置入将给控股股东带来较大的业绩补偿压力， 也不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及财务顾问共同研究，决定进一步评估各门店的持续经营情况，并根据各门店的业绩情况、发展趋

势等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

（3）随着零售行业增速放缓、线下实体零售受线上零售进一步冲击及区位因素、自身经营情况等综合影响，涉及同

业竞争的门店业绩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且各门店经营差异极大，发展极不均衡，上述情况预计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改变，将

同业资产整体置入上市公司的方案仍不具备实施的客观条件。 2019年5月，大商股份、控股股东与财务顾问开始研究同行

业上市公司资产托管案例与大商集团资产托管方案，在当前资产注入难度较大的情形下通过资产托管，一定程度上消除

同业竞争的负面影响，之后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资产注入。 大商股份及控股股东对涉及同业竞争的门店情况进行了重

新梳理、甄别，并在财务顾问帮助下制定了具体的托管方案，方案要点如下：①托管范围：控股股东涉及所有涉及同业竞

争门店或所有门店；②托管事项：委托方将下辖商业零售类管理主体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管理、人事管理、安全管

理、行政管理、商机商誉等权限授予上市公司方管理，但仍保留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③托管期限：三年；④托管费：根

据利润情况将托管门店分为A、B两类，A类 （上一年度盈利100万元以上） 的门店按固定+浮动的方式收取托管费，B类

（上一年度盈利不足100万元或亏损）的门店收取固定托管费。 但由于托管本身并不是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中的履约方

式，因此暂未实施，但托管方案为控股股东和公司解决暂不具备置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同业资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

法，托管方案将作为日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之一。

（3）2019年11月，大商股份、控股股东与财务顾问制定了先行使用现金收购大商集团核心优质资产即大连商场的方

案，方案的基本要点为先将大连商场从大商集团分立为独立法人，再由大商股份现金收购新大连商场的股权。 方案制定

后大商集团安排了分立的初期工作，但由于公司分立可能涉及大商集团减资、需要通知和协调贷款银行等债权人，并且

涉及供应商及商户的合同变更等一系列问题，预计方案无法在承诺到期前完成，且因时间仓促该方案也未能全面考虑其

他同业资产的整体解决方案，因此未能完成实施。

2、后续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

大商集团已经制定了以大商股份为全集团商业零售类资产整合平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的方针，将在努力克服疫

情、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积极稳妥的履行承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1）对于亏损及微利的门店，控股股东将通过调改措施改善其经营及盈利状况，对于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门店将

予以闭店；对于有恢复盈利能力潜力或考虑区位布局等因素有必要保留的门店，根据行业情况、各门店具体的经营情况

及上市公司情况等，在承诺期内选择注入上市公司、闭店或继续托管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2）对于盈利类资产，将其细分为分公司形式和子公司（含孙公司）形式，对子公司形式的，将积极在未来24个月内

实施资产注入；对于分公司形式的，将再细分为两类：一类为自有物业或租赁大商集团物业的门店，一类为租赁第三方物

业的门店， 对于前者将采取经营权与物业所有权分离或业务重组的方式， 将商业零售业务形成独立法人后实施资产注

入，对于后者则将根据地域特点设立新的运营管理子公司或将管理主体变更到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再实施资产注入。

如上述门店经营情况发生业绩大幅下滑等不利变化导致不具备注入条件，则选择托管方式。 对于剥离后的物业，控股股

东将视物业的市场销售情况选择置入上市公司、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出表或售予第三方，以减少新增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承诺，将严格履行变更后的承诺，在承诺期内解决同业竞争事项，不会再度进行延期。 基本计划如下：

门店类型

归属单位

门店简称 法律形式 业态 地区

物业

权属

第1-12个月 第12-18个月

第

12-24

个月

盈利较好的

门店

大商集团 大连商场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梳理门店的各项业务、

合同等， 做好与供应商

的解释、沟通工作，进行

审计、评估等准备工作，

制定方案， 测算税费等

成本， 在保证门店经营

平稳过渡的条件下，将

大连商场分拆为大商集

团的子公司， 物业保留

在大商集团， 经营权保

留在新设子公司， 实现

物业权与经营权的分

离， 新设子公司租赁大

商集团物业继续经营。

制定托管方案，

将新设子公司托

管给大商股份经

营，并动态评估。

实 施

资 产

注 入

上 市

公 司

或 出

售 其

他 第

三方 ，

彻 底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大商集团 沈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沈阳

自 有

（ 租

赁 子

公

司）

进行审计、 评估等准备

工作，制定方案，测算税

费等成本， 通过直接转

让物业给大商集团，或

者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方

式， 实现物业权与经营

权的分离， 并租赁该物

业继续经营。

制定托管方案，

将剥离物业后的

沈阳千盛托管给

大商股份经营，

并对托管期的经

营情况进行持续

和动态评估。

大商管理

麦凯乐+新玛特盘

锦店

分公司

百货 （含超市业

务）

盘锦

租 赁

集团

整体实施公司分立或将

业务置入到独立子公

司。

托管给大商股份

经 营 并 动 态 评

估。

盈利一般的

门店

大商集团 大商鲜生超市 分公司 超市 大连 租赁

梳理、整合门店的业务、

合同等， 做好与供应商

的解释、沟通工作，置入

新设的经运营管理子公

司或将管理主体变更到

已有的独立法人内部。

将新的经营管理

公司托管给大商

股份经营， 并动

态评估。

大商管理 大连二百大楼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租 赁

集团

大商集团 大商交电分公司 分公司 电器 大连 租赁

大商集团 庄河千盛 子公司 百货 大连

租 赁

集团

大商管理 抚顺新抚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抚顺 租赁

大商集团 千盛百货东港店 子公司 百货 丹东 租赁

大商管理 开原新玛特 孙公司 百货 铁岭 自有

亏损门店

大商集团 金石滩大商 分公司 百货 大连 自有

根据门店的经营情况、

区位布局考虑， 决定是

否闭店或继续经营。

对决定继续保留

经营的门店托管

给大商股份经营

或闭店后交由大

商股份经营

大商集团 郑州紫荆山百货 子公司 百货 郑州 租赁

大商集团

河南超市连锁（4

家）

子公司 超市 郑州 租赁

大商集团 自贡新玛特 子公司 百货 自贡 租赁

注：上述各阶段的工作计划及时间安排可能根据各门店的具体经营情况、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公司

和控股股东将从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发展的角度，积极履行承诺，在未来的24个月内解决好同业

竞争的问题。

财务顾问意见：对大商集团解决同业竞争所做工作及对后续具体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的说明不存在异议。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附件一、沈阳千盛物业产权瑕疵的说明

沈阳千盛租用的物业为其子公司沈阳大商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大商置业” ）所有。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该

物业产权存在瑕疵：

1、1997年，沈阳大商置业与沈阳工商行政管理局皇姑分局（简称“皇姑工商局” ）签订《关于合作建设北行农贸市场

的合同》，约定将该物业所属地块转让给沈阳大商置业，沈阳大商置业承担先期拆迁补偿费1950万元，以使该地块达到可

出让的条件；皇姑工商局负责交纳土地出让金及为沈阳大商置业办理土地使用证。

2、沈阳大商置业按约定支付拆迁补偿款，但皇姑工商局一直未支付土地出让金及办理土地使用证。 2003年11月，沈

阳市政府办公厅就该问题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土地出让金1525万元，由沈阳大商置业承担700万元，一次性交纳；皇

姑工商局与皇姑区政府承担825万元，分10年付给土地局。 沈阳大商置业支付700万元后即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3、2004年，沈阳大商置业与沈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按照上述会议纪要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

沈阳大商置业承担700万元，一次性交纳；皇姑工商局与皇姑区政府承担825万元，分10年付给土地局。

4、2004年沈阳大商置业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 但截至目前皇姑区政府及皇姑工商局仍未向土地局支付其

应承担的825万元土地出让金，导致该产权证处于欠费状态，无法办理抵押、转让等手续，存在产权瑕疵。

5、2015年1月沈阳千盛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成为沈阳大商置业的控股股东，与政府一直协调未果，产权瑕疵问题遗

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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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华夏银行大厦二层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82,913,9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7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李民吉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3人，王洪军副董事长，马晓燕、邹立宾、张巍、肖微、王化成、杨德林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1人，出席8人，华士国、祝小芳、孙彤军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宋继清出席会议；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关文杰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288,639 99.9014 4,029,933 0.0373 6,595,329 0.0613

2、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029,239 99.8990 4,289,333 0.0397 6,595,329 0.0613

3、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298,119 99.9015 4,029,933 0.0373 6,585,849 0.0612

4、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本公司2019年度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856.92亿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0.94亿元，提取一般准备36.71亿元，向优

先股股东分配2019年度股息8.40亿元， 向永续债投资者支付2019年度利息19.40亿元， 按总股本15,387,223,983股为基

数，每10股现金分红2.49元（含税），分配现金股利38.31亿元。 2019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为733.16亿元。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054,039 99.8992 4,943,230 0.0458 5,916,632 0.0550

5、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1,300,321 98.7794 125,676,548 1.1655 5,937,032 0.0551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公司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服务范围

主要包括：2020年度审计、2020年中期审阅、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审计服务等，总费用不超过800万元。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0,369,256 99.8836 5,896,933 0.0546 6,647,712 0.0618

7、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金融债券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金融债券发行规模（含存续期债券）不超过上年末总负债（集团口径）余额的10%，在决议有效期内分阶段、分期次

实施。 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具体组织实施金融债券的发行（授权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5月15日止），以及在金融债券存续期内办理债券兑付等与金融债券相关的全部事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2,006,006 99.7133 15,670,939 0.1453 15,236,956 0.1414

8、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关联交易各项指标均控制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之内。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649,356 99.9048 4,294,233 0.0398 5,970,312 0.0554

9.0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度397.50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57.50亿元人

民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2,218,462 99.8593 4,833,633 0.0630 5,946,512 0.0777

9.02、议案名称：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度612.58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

关联交易额度24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72.58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6,227,682 99.8601 4,833,633 0.0627 5,946,512 0.0772

9.03、议案名称：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度490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

联交易额度240亿元人民币 （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250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8,902,494 99.8691 4,809,833 0.0585 5,946,512 0.0724

9.04、议案名称：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核定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度177.05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

联交易额度120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57.05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959,440 99.8864 4,102,433 0.0432 6,653,912 0.0704

9.05、议案名称：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度205.14亿元人民币。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90亿元人

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5.14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2,934,856 99.9074 3,325,133 0.0308 6,653,912 0.0618

10、议案名称：《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2019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1,386,316 99.8930 4,841,433 0.0448 6,686,152 0.0622

11、议案名称：《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监事2019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1,386,316 99.8930 4,134,033 0.0383 7,393,552 0.068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066,274,5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560,8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44,928,293 93.0290 4,943,230 3.1730 5,916,632 3.798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4,928,293 99.0745 1,349,734 0.9226 4,000 0.002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3,593,496 37.8018 5,912,632 62.198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05,779,493 98.4846 4,943,230 0.6897 5,916,632 0.8257

6

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

案

704,094,710 98.2495 5,896,933 0.8228 6,647,712 0.9277

7

关于发行金融债券规划

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685,731,460 95.6871 15,670,939 2.1867 15,236,956 2.1262

9.01

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

度

705,859,210 98.4957 4,833,633 0.6744 5,946,512 0.8299

9.02

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关联交易额度

705,859,210 98.4957 4,833,633 0.6744 5,946,512 0.8299

9.03

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关联交易额度

705,883,010 98.4990 4,809,833 0.6711 5,946,512 0.8299

9.04

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额度

705,883,010 98.4990 4,102,433 0.5724 6,653,912 0.9286

9.05

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额度

706,660,310 98.6075 3,325,133 0.4639 6,653,912 0.92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1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同意，表决通过。

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119,915,294股股份，对议案9.01回避表决；股东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3,075,906,074股股份，对议案9.02回避表决；股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563,255,

062股股份，对议案9.03回避表决；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307,198,116股股份，对议案9.04回避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1项议案全部获得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程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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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1,842,4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9

(四)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松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2、 议案名称：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116,155 98.77 2,726,300 1.23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18,278,355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0,100 16.15 208,200 83.85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97,700 24.06 2,518,100 75.94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5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6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

案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9

关于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37,800 23.51 2,726,300 76.49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陟、陈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87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2020-020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5月8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及候选独立董事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下午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下午股东大会后在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松先生主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意审计委员会决议选举陈志斌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增补董燕燕女士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桂生春先生不再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选举吕伟先生担任召集

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17

证券简称：

ST

宏盛 编号：临

2020-022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和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郑州宇通重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0年2月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81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公告》

（2020-010号）。

2020年2月11日， 公司召开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2月12日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2020-011

号）。

2020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了对《问询函》的回复，并按要求对重组预案的部分内容进

行了同步修订。 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2020-018号）等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规定，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方

案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应当与交易各方保持沟通联系，并至少每

30日披露一次进展公告，说明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2020

年3月20日、2020年4月18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7、临

2020-020）。

三、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相关审计、评估等

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3888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

2020-031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9号金隅大厦五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312,7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1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田舒斌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

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陈刚先生、刘海涛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谭玉平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庆兵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陈宇先生、财务总监任劼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报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0,428 99.9993 2,300 0.000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报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0,428 99.9993 2,300 0.000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12,7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2,3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12,3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3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董事报酬事项的议案》 12,360,018 99.9814 2,300 0.0186 0 0.0000

1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2,362,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6�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新华通讯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中国新闻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丘汝、彭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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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届次：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会议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0年5月15

日上午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0年5月15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陈锦石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6 2,039,088,049 54.18%

网络投票情况 12 192,811,209 5.12%

总体出席情况 18 2,231,899,258 59.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为连云港华玺等公司提供担

保

的

议

案》、

《关

于

向

南

通

唐

盛

提

供借款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为连云港华玺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226,490,870 99.76% 5,408,388 0.24% 0 0%

2.00 关于向南通唐盛提供借款的议案 2,229,873,644 99.91% 2,025,614 0.09% 0 0%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为连云港华玺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90,219,898 97.24% 5,408,388 2.76% 0 0%

2.00 关于向南通唐盛提供借款的议案 193,602,672 98.96% 2,025,614 1.04%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杜若宜、梁程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